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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规范〔2024〕7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

印发《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

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区建设管理委、特定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4 年 3 月 1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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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住宅工程质量管理，落实住宅工程参建各方

主体质量责任，提高住宅工程质量总体水平，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上海市建设工程

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关于做好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工作

的通知》（建质〔2009〕291号），结合本市住宅工程建设实际

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以下简称“分户验

收”），是指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在住宅

工程各分项、分部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在住宅工程竣工验

收前，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工程质量验收标准、设计文件等，

对每户住宅及相关公共部位的观感质量和使用功能等进行检查

验收，并出具验收结论的活动。

第三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

收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管理部门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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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是本市住宅工程分户验

收工作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住宅工程分户验收的综合监

督管理；区、特定区域管委会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

工，负责管辖范围内住宅工程分户验收监督管理工作。有关建

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根据职责分工，具体实施住宅工程分

户验收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责任和义务）

建设单位作为住宅工程建设活动的总牵头单位，应当依法

对住宅工程质量承担全面责任。建设单位应当在住宅工程竣工

验收前，组织设计、施工和监理等单位进行分户验收。各单位

应严格履行分户验收职责，按本办法及相关国家现行标准组织

分户验收，对分户验收的结论进行签认，不得简化分户验收程

序。

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有关单位成立分户验收工作组,实施分

户验收工作。分户验收工作组应包括下列人员：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质量总监和专业技术人员，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监

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理工程师，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

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质量员，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项

目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已选定物业公司的，物业公司工程

部门负责人应当参与分户验收工作，验收工作组应按《住宅工

程质量分户验收工作组成员表》（附件 1）要求建立。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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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委托相关咨询机构配合分户验收工作组开展技术检查服务工

作，但咨询机构的检查结果不可替代验收工作组的验收结论。

开展分户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通知项目承保的质量潜在

缺陷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或其委托的风险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分

户验收要求对该项目进行抽查，并出具分户验收风险评估报告。

第六条（分户验收依据）

分户验收的依据为《上海市住宅工程套内质量验收规范》

（DG/TJ-2062）及国家和本市现行有关工程建设技术标准、规

范、规程，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以及有效的工程合同

等。

第七条（分户验收内容）

分户验收包括户内验收和公共部位验收。

（一）户内验收内容包括：

1.地面、墙面和顶棚质量；

2.门窗工程质量；

3.栏杆、护栏质量；

4.防水工程质量；

5.室内主要空间尺寸；

6.给水排水工程质量；

7.室内电气工程质量；

8.通风与空调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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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热水与地暖工程质量；

10.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规定，应当验收的其他内容。

全装修住宅工程户内验收除上述项目外，还应包括工程涉

及的吊顶工程、轻质隔墙工程、墙饰面工程、楼地面饰面工程、

涂饰工程、细部工程、智能化工程等。

户内验收记录按本办法《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

（户内）》（附件 2）要求填写。

（二）公共部位验收主要内容包括：

外墙面施工质量，楼（电）梯、通道、地下室等公用部分

的安全和使用功能，户外安装工程、无障碍设施等。

公共部位验收记录按本办法《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

收表（公共部位）》（附件 3）要求填写。

第八条（分户验收启动条件）

启动分户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已完成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主要功能项目的抽查结果均符合要求；

（三）安全和功能的检测资料完整，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完

整，分户验收前应完成的检测项目清单详见《住宅工程安全和

功能性检测汇总表》（附件 4）；

（四）分部（子分部）、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均合格，且

全装修工序隐蔽验收已留存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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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据《上海市住宅工程套内质量验收规范》规定，

完成装修前分户交接验收，并留存基层的影像资料，验收记录

按照本办法《上海市住宅工程装修前分户交接验收记录》（附

件 5）要求填写；

（六）室内地面(全装修在图纸上)已标识好暗埋水管的走

向和室内空间尺寸测量的指控点、线；配电控制箱内电气回路

已标识清晰；

（七）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各等级质量风险全部整改完成，

并取得保险公司或其委托的风险管理机构出具的分户验收风险

评估报告；

（八）国家和本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分户验收程序与相关要求）

（一）施工总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提出分户验收申请。

（二）建设单位项目质量总监应组织制定《住宅质量分户

验收方案》，并进行技术交底。方案应包括验收单位各方职责

和义务、验收组成员分工、验收依据、验收内容、检查部位、

检查方法、仪器设备配置、不合格项的处理措施等内容；方案

应当经建设单位公司质量负责人审核通过，并加盖公章后实施。

审核方案时，应重点评估分户验收周期、投入人员数量与工程

规模之间的匹配性。

（三）实施现场分户验收。分户验收应当逐户、逐间、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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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行，并对室内净距、净高尺寸进行检验，检验记录按照本

办法《上海市住宅工程室内净距、净高尺寸检验记录》（附件

6）要求填写，非全装修住宅相关测量点标识应当保留至工程竣

工。发现工程存在观感和使用功能等质量问题无法通过验收的，

分户验收组应当通知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整改后重新组织分户

验收。

（四）分户验收合格的，建设、施工、监理、物业等单位

应按照规定在《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户内）》（附

件 2）等表格上签字、盖章确认。其中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总监

理工程师还应当加盖个人执业注册章。对于重新组织分户验收

的工程，应留存其所有分户验收的记录及整改复查记录。

（五）保险公司或其委托的风险管理机构在建设单位组织

分户验收前，应按照一定比例对分户验收情况进行抽查，提出

质量风险问题，待建设单位全部整改完成后出具分户验收风险

评估报告，报告应当明确分户验收抽查是否合格。抽查的比例

要求如下：

1.每个单位工程，每种房型至少参与一户室内净高、室内

净距的验收；

2.每个单位工程，除室内空间尺寸以外的项目（含装修前

交接验收）参与抽查的户数不应少于总户数 30%，其中顶层应全

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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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单位工程，公共部位的抽查数量应不少于30%的楼层，

其中屋面、顶层及地下室应全数检查。

（六）验收工作组组长及副组长应抽取一定的户数亲自进

行验收，抽查数量：本次工程竣工验收的每种户型至少抽 1户，

且总户数不少于 8 户；总户数少于 8 户的，全数检查；其中顶

层、底层至少各抽查 2户。

（七）单位工程通过分户验收后，应按本办法《上海市住

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附件 7）要求填写汇总信息。

第十条（分户验收资料）

分户验收资料应整理、组卷，由建设、施工单位分别归档

保存，存档期限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应少于 8 年。

分户验收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分户验收方案（含分户验收组成员组成）；

（二）《上海市住宅工程室内净距、净高尺寸检验记录》

（附件 6）；

（三）对非全装修、全装修住宅工程，户内分户验收记录

分别包括：

1.非全装修住宅工程：《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

（户内）》（附件 2）；

2.全装修住宅工程：

（1）《上海市住宅工程装修前分户交接验收记录》（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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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交接验收时基层的影像资料，至少应包括楼地面、墙

面、顶棚、厨房卫生间阳台等有水房间的防水面层等部位及蓄

水试验情况；

（3）全装修工序隐蔽验收影像资料，至少应包括地板安装、

吊顶安装、轻质隔墙、地暖敷设、门窗包边塞缝等工序；

（4）《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户内）》（附件

2）；

（四）《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公共部位）》

（附件 3）；

（五）《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附件

7）；

（六）分户验收过程中的《整改通知单》及责任方的整改

报告等其他分户验收资料。

第十一条（资料报送与交付）

建设单位在分户验收全部完成后、组织“业主房屋质量预

看房”前应当：

（一）将《住宅工程分户验收方案》《上海市住宅工程质

量分户验收汇总表》（附件 7）、《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投诉处

理承诺书》（附件 8）等，报送负责监督该工程的质量监督机构，

监督机构收到后应对分户验收情况进行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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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户内）》（附

件 2）等分户验收数据在户内醒目位置公开。

建设单位在办理房屋交接书时，应当将《上海市住宅工程

质量分户验收表（户内）》（附件 2）、《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

投诉处理承诺书》（附件 8）作为《上海市新建住宅质量保证书》

的附件，一同交给业主。

第十二条（建筑铭牌）

住宅工程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建筑物

的明显部位镶刻《上海市（住宅工程）建筑铭牌》，接受社会

监督。铭牌保存年限应为建筑物的设计使用年限。铭牌应包括

以下内容：

（一）工程名称，开、竣工日期；

（二）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潜在缺陷保

险公司全称；

（三）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潜在缺陷保

险项目负责人姓名。

第十三条（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强对分户验收工作的监督抽查，

重点检查分户验收程序的合规性，包括分户验收方案执行情况、

分户验收表及分户验收汇总表中签字盖章是否齐全、验收组查

出的质量问题是否整改完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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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接到建设单位报送的分户验收资料后，应自行或

购买服务抽查工程实体与分户验收记录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实

体抽查户数不应小于 3 户，抽查部位应包括顶层、底层及标准

层。对于建设单位或项目负责人违反《上海市建设工程建设单

位首要质量责任管理规定》被黄牌警示的，应加倍抽查。抽查

结果不合格的，可视情况提高监督抽查比例，责令重新组织分

户验收和提高验收组成员级别，验收组组长由建设单位分管质

量的领导担任，副组长分别由施工、监理等单位分管质量的领

导担任。分户验收抽查不合格的，不得组织“业主房屋质量预

看房”。监督机构购买服务的费用应该纳入各级预算保障。

各区建设管理部门应将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执行情况纳

入“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的常态化检查内容。

监督机构发现参建单位在分户验收过程中有弄虚作假、隐

瞒相关事实,违反建设工程质量验收、管理有关规定等行为，或

发现工程实体存在质量问题的，应采取相应行政措施，责令限

期改正。对于未按本规定组织分户验收，造成负面舆情或群体

性事件的建设单位，应将其违规行为同步移交房管部门处理。

第十四条（解释部门）

本办法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有效期为 2024年 4月 15日至 2029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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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工作组成员表

2.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户内）

3.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公共部分）

4. 住宅工程安全和功能性检测汇总表

5. 上海市住宅工程装修前分户交接验收记录

6.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室内净距、净高

尺寸）检验记录

7.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

8.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承诺书

抄送：市房屋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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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3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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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工作组成员表

工程名称

验收组组长、副组长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组长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副组长

建设单位质量总监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

总包单位项目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物业公司工程

部门负责人

验收组成员

单位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总包单位

监理单位

分包单位

……

物业公司

其他相关单位

注：已选定物业公司的，物业公司工程部门负责人应当参与分户验收工作。

建设单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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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户内）
工程名称 房（户）号 楼 单元 室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开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分项工程 验收结论

1 建筑尺寸

2 室内地面

3 室内顶棚

4 室内墙面

5 建筑门窗

6 楼梯与护栏

7 细部工程

8 给排水与燃气

9 通风与空调

10 室内电气

11 智能建筑

12 热水与地暖

13 其他

综合

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
质量总监：
验收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经理：

验收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单位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验收人：

年 月 日

物业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

验收人：

年 月 日

注：已选定物业公司的，物业公司工程部门负责人应当参与分户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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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表（公共部位）

工程名称 小区 幢 号 检查项目及部位

序号 验收项目 主要检查内容 验收记录及结论

1
屋面 屋面防水，屋顶栏杆、女儿墙高度，屋面排气

管及排烟道出气帽安装、高度；雨水管道及雨水
斗；门窗质量等

2 外立面

墙面抹灰、涂饰质量，裂缝、空鼓、脱落情
况；石材幕墙、金属幕墙，外露框及胶缝，
表面平整度，金属板及石材表面质量；窗角
斜裂缝；雨棚及室外配件等

3
地下室

底层车库
墙、地面抹灰、涂饰质量，裂缝、空鼓、脱落
情况；地下室渗漏等

4
楼（电）梯

通道、走廊

楼地面面层质量，墙面面层质量，楼梯踏步、
梯段及平台净宽，电梯候梯厅深度、电梯门净宽，
高层疏散外门及通道宽度，公用走道净高，栏杆、
扶手及安装质量等

5
户外

安装工程

配电箱（盘）内检查试验，避雷系统，给水系
统及消防设备，水泵等震动噪音，排水管道
安装，电气安装，通球试验，蓄水试验等

6 无障碍设施 建筑入口，入口平台，候梯厅，公共走道

验收结论

验收组已按有关规定对此公共部位进行验收，结论为：

○合格

○整改后合格（整改内容记录见附件）

建设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
质量总监：
验收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经理：

验收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单位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验收人：

年 月 日

物业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

验收人：

年 月 日

注：1、公共部位检查单元划分：每个单元的外墙为一个检查单元；各单元每层楼（电）梯
及上下梯段、通道（平台）为一个检查单元；地下室（地下车库等大空间的除外）每个单元或
各个分隔空间为一个检查单元。

2、此表以上参加分户验收单位各一份，并在本幢楼内公共部位显著位置粘贴一份。

3、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需签字并加盖个人注册执业印章；已选定物业公司的，物业公

司工程部门负责人应当参与分户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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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住宅工程安全和功能性检测汇总表

工程名称

序号 检测项目 是否涉及
完成情

况
备注

1 防水工程的蓄水试验

2 外墙淋水试验记录

3 外窗气密性、水密性检测报告

4 室内环境检测报告

5 绝缘电阻检测报告

6 水压试验报告

7 通水、通气试验报告

8 防雷测试报告

9 ......

建设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
质量总监：
验收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经理：

验收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单位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验收人：

年 月 日

注：分户验收前应完成的安全和功能性检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上表所述内容，如有其他检测
项目应自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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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上海市住宅工程装修前分户交接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房(户)号

验收部位 验收日期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装修施工

单位

序

号
验收项目 验收内容 验收记录及结论

1 建筑尺寸 室内层高、净开间尺寸

2 室内地面 水泥砂浆地面、阳台和卫生间防水

3 室内墙面 墙面抹灰

4 室内顶棚 顶棚抹灰

5 建筑门窗 窗台高度、门窗开启、淋水试验

6 栏杆与护栏 栏杆高度

7 给排水与燃气 排水管道、燃气管道

8 室内电气 管线、位置及数量

9 其他 烟道设置及附件

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盖章）

（验收意见）

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盖章）

（验收意见）

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盖章）

（验收意见）

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装修分包单位（盖章）

（验收意见）

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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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
（室内净距、净高尺寸）检验记录

（尺寸单位：mm）

工程名称 房（户）号

功能

区域

净高

推算

值

净距

推算

值

实测值 计算值

净高 开间 进深 净高
开间

（进深）

H L H1 H2 H3 H4 H5 L1 L2 L3 L4
最大

偏差 极差
最大

偏差 极差

卧室 1

卧室 2

卧室 3

卧室 4

客厅

餐厅

厨房

主卫

阳台

（室内空间尺寸示意图）

套型示意图贴图区（标注房间编

号）

验收

意见

建设单位：（盖章）

（验收意见）

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盖章）

（验收意见）

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盖章）

（验收意见）

验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室内净距、净高尺寸应按照《上海市住宅工程套内质量验收规范》规定进行，位置详见附

图。2.室内每户为一个检验单元，每个检验单元填写本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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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汇总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
名称

楼幢号

结构形式

及层数

面积

单位（㎡）

建设
单位

施工单位 总户数

监理
单位

质量缺陷保

险公司

开完工
日期

年月日-

年月日

内容 验收情况

基本

概况

根据《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等要求，组织相关单位于

20 年 月 日—20 年 月 日对本工程进行了分户验收。

非全

装修

住宅

共验收 户，形成《住宅工程套内质量验收记录》 份；其中：一次验收合格 户，

整改后验收合格 户，验收不合格的 户，风险管理机构参与 户（如果有不合格，需要明

确如何处理）。

全装

修住

宅

共验收 户，形成《住宅工程套内质量验收记录》份；其中：一次验收合格 户，整

改后验收合格 户， 验收不合格的 户，风险管理机构参与 户（如果有不合格，需要

明确如何处理）。

公共

部位

共验收公共部位 个检查单元（其中外墙 个检查单元，楼（电）梯、通道 个

检查单元，地下室 个检查单元），形成《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记录（公共

部位）》 份；其中：验收合格 个检查单元，整改后验收合格 个检查单元，验收

不合格的 个检查单元，风险管理机构参与 单元（如果有不合格，需要明确如何

处理）。

风险评估

报告取得

情况

20 年 月 日已取得质量潜在缺陷保险公司或风险管理机构出具的合格风险

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编号为 。

验收

结论

验收组已按有关规定对楼进行分户验收，结论为：
○合格
○整改后合格（需附整改情况说明）

建设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

质量总监：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单位公章）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物业单位

（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IDI 保险公司

（TIS机构）

（单位公章）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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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投诉处理承诺书

我单位承诺：该项目（ 住宅工程）交付使用后，

对业主所提出的质量问题，我单位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

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

例》《上海市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管理办法》《上海市住宅工

程施工质量投诉处理暂行规定》等要求，给予及时妥善处理，

并保证质量投诉不出本小区。若我单位出现公司注销情况，由

公司承接我单位质量责任。

同时，我单位会同有关单位成立了投诉处理小组，负责本住

宅工程质量投诉工作。凡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职、处理质量投诉处

理不当或者其他不按照规定拖延维修、或者由于严重质量问题等

造成业主信访的，本单位和本小组成员愿承担信用等责任。

小组人员如下：

组 长：（姓名 建设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

副组长：（姓名 建设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

（姓名 设计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

（姓名 施工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

（姓名 监理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

（姓名 装修分包 职务 联系电话 ）

(姓名 物业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

成 员：(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

建设单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